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

次定期会议决议

及公司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修订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１

、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

、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公司限制性股票原授予数量为

３３６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３０６

万

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

４６

名；预留部分

３０

万股。

公司在授予首期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汪银才、康震等

２

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取消该

２

名人员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资格；刘建涛、胡宗波、李涯、尚国强、侯瑞

辉、于花红、吴霞、张小芳、孙礼和、王本欣、武喜春等

１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

购公司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其余

３３

名激励对象共计认购

１７０．８８

万股。

综上，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

３３

人，实际认购数量

１７０．８８

万股。

３

、授予价格：

９．２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公司向

３３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１７０．８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

９

，

７０８

万股的

１．７６％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

５．５

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的

１８

个月为锁定期。锁定期后为解锁期。自授予日起的

１８

个月

后为解锁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及各期解锁时间及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８

个月后至

３０

个月内，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

一次解锁条件的，其中总额

４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４０％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０

个月后至

４２

个月内，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

二次解锁条件的，其中总额

３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０％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４２

个月后至

５４

个月内，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

三次解锁条件，其中总额

３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０％

６

、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认购数量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实际认购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占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

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皮远军 董事、总经理

１０ ４．９７８％ ０．１０３％

秦传君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９．８８ ４．９１８％ ０．１０２％

涂洪滨 副总经理

１０ ４．９７８％ ０．１０３％

程春金 副总经理

８ ３．９８２％ ０．０８２％

方吉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５ ２．４８９％ ０．０５１％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２８

人）

１２８ ６３．７２０％ １．３１９％

预留限制性股票

３０ １４．９３４％ ０．３０９％

合计（

３３

人）

２００．８８ １００％ ２．０６９％

说明：公司在授予首期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汪银才、康震等

２

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取

消该

２

名人员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资格；刘建涛、胡宗波、李涯、尚国

强、侯瑞辉、于花红、吴霞、张小芳、孙礼和、王本欣、武喜春等

１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认购公司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其余

３３

名激励对象共计认购

１７０．８８

万股。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出具了国浩验字［

２０１２

］

８１７Ａ２６３

号验资报

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认

为：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股本为人民币

９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根据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规定，以

９．２

元

／

股的价格授予

４６

位激励对象

３０６

万股限

制性股票。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除

１３

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放弃行权

外，贵公司已收到其余

３３

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行权

１７０．８８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缴纳货币

资金出资款人民币

１５

，

７２０

，

９６０．００

元（人民币壹仟伍佰柒拾贰万零玖佰陆拾元整），其中新增

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１

，

７０８

，

８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壹佰柒拾万捌仟捌佰元整）。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股本人民币

９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出具深鹏所

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５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

币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００

元，股本人民币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００

元。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股权激励股份）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９％ １

，

７０８

，

８００ ７４

，

５０８

，

８００ ７５．４２％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３

、其它内资持股

６８

，

２３４

，

６００ ７０．２９％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５１４

，

６００ ７０．３７％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４７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４９．４１％ ０ ４７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４８．５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限制

性股票）

２０

，

２６４

，

６００ ２０．８７％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５４４

，

６００ ２１．８１％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锁定）

４

，

５６５

，

４００ ４．７０％ ４２８

，

８００ ４

，

９９４

，

２００ ５．０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１％ ０ ２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４．５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份

２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１％ ０ ２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４．５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它

０ ０％ ０ ０ ０％

三、股份总数

９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７０８

，

８００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 １００％

注：高管股份数量未包含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直接持有的

１３０５．６

万股。本次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按新股本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８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９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

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在授予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３６

，

４５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５５％

，本次授予完成后，顾永德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授予完成后总股本的

３６．９０％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募集资金的使用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2012-049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正在筹划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

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自

2012

年

12

月

26

日

9:30

起开始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即最晚将在

2013

年

1

月

24

日前按照相关规

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

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

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公司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 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公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个交

易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三、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

、签署的相关意向书。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2012-050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贵州汇通申发钢结构有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接到控股子公司贵州汇通申发钢结构有限公司的通知，该

公司获得了贵州省科学技术厅、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国家税务局、贵州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

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2520015,

有效期：三年。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相

关税收政策的规定，贵州汇通申发钢结构有限公司

2012

、

2013

、

2014

年的所得税税率由

25%

变

更为

15%

。

特此公告。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56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5

日

10:0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鲁峰先生

（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持有公司股份总计

12,257.7576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

20,740

万股的

59.10％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

2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3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公司聘请

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改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57.7576

万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连莲女士、苗丁先生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2012-047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接到

控股股东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日发集团

"

）的通知，获悉日发集团将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

3,525

万股限售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4.48%

）质押给中投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建设资金。日发集团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日发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73,198,497

股股权，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83%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日发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6,184.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95%

。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

2012-066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依据公司

201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现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为：

320000000022880

（未变）。

公司经营范围由

"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经营（按《煤炭经营资格证》经营）。一般经营项

目：船舶、船用品及配件、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配件、电动工具和机电产品、化肥销售；船舶委托

加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国内贸易。

"

变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经营（按《煤炭经营资格证》经营）；危险

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一般经营项目：船舶、船用品及配件、汽车（不含小轿车）

及配件、电动工具和机电产品、化肥销售；船舶委托加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国内贸易。

"

其他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12-64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竞拍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0

月

9

日起至

2012

年

11

月

5

日， 本公司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惠涌公司

"

）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官方网址：

http://www.sprtc.com/

）以公开挂牌

征集意向受让方的形式转让其所属五里河锅炉房资产，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11308.96

万元。本

公司

2012

年

10

月

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2012

年

12

月

13

日

召开的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收购关联方沈阳惠涌

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按照公开

挂牌竞拍程序进行摘牌登记， 并以挂牌底价人民币

11308.96

万元收购惠涌公司五里河锅炉

房供热资产。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10

日和

2012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日前，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根据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有关规定，签署了相关协议及

办理了后续交割手续。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出具了《沈阳联合产权交易

所产权交易（交割凭证）》，签署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出让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

1

、合同标的及出资价款支付情况

出让方将其所属的五里河锅炉房进行转让，该标的账面价值为

5,894.40

万元，经深圳金

开中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深金评报字［

2012

］第

036

号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

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1,308.96

万元。

转让标的资产以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 以挂牌价格

11,308.96

万

元转让给受让方，双方约定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受让方一次性将出资价款支付至沈

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的账户内（摘牌保证金可转为出资价款）。

2

、职工安置问题

本次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3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1

）出让方保证对其转让的产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

（

2

）受让方在付清价款后，对受让的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4

、资产交割

受让方支付全部价款后，转让双方按照评估报告所列示的资产（包括相关设备、技术、用

户等档案资料）一次性进行资产交割，涉及资产过户的，由出让方积极配合受让方进行办理。

5

、转让双方其他约定事项

双方在标的资产交接中存在的预收采暖费、水电费、在建工程等未结清事宜，由转让方

和受让方另附协议约定。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2012-022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充分利用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一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一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

短期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

期理财产品。现将公司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

、产品名称：工银理财共赢

3

号保本型

2012

年第

158

期

2

、产品期限：

91

天

3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4

、认购日：

2012

年

12

月

24

日

5

、到期日：

2013

年

3

月

25

日

6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0%

7

、公司认购上述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1

亿元

8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9

、收益支付方式：本产品到期后，工商银行在

2

个工作日内将理财资金划转至公司账户。

10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低、期限短，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和确保公

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闲置性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获取收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资金是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并能提高

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自有资金收益。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000012

；

200012

股票简称：南玻

A

；南玻

B

公告编号：

2012-053

债券代码：

112021

；

112022

； 债券简称：

10

南玻

01

；

10

南玻

02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30

2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南先生。

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3

名，代表股份

275,393,34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3.27%

。其中

A

股股东（包括代理人）

25

名，代表股份

260,282,831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9.83%

；

B

股股东（包括代理人）

28

名，代表股份

15,110,

518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98%

。

7

、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275,213,32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3%

。 其中

A

股

260,

102,809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

99.93%

；

B

股

15,110,518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180,022

股，全部为

A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弃权的股数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股东单位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275,393,3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260,282,

83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

100%

；

B

股

15,110,518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等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徐三桥律师、孔雨泉律师、黄亮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编号：

2012-036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材料已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发

送各位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5

名，实际表决的董事

15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通讯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设立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下称

"

可转债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25

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开户及存储事宜，同意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指定深圳泰然支行作为本业务的开

立账户网点，并负责办理相关结算服务工作，同意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泰然支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与保荐机构、银

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办理开设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存储的具体事宜。

（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上市的议案

公司

6.5

亿元可转债已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公开发行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于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办理申请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

（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2012-35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董事沈钢先生、路昆先生、张雅萍女士、陈洪林先

生、高天彪先生、漆腊水先生共

6

人亲自出席了会议，董事赵胜跃先生因出国未能出席本次董

事会。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钢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唯

一决议如下：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合作开发天保金海岸

D05-2

地块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开发协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2012-36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开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滨海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滨海开元

"

）拟与天津卓

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卓成投资

"

） 以联营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建设天保金海岸

D05-2

地块（以下简称

"

合作地块

"

）。

合作项目预计总投资额约

4.5

亿元， 滨海开元拟以

D05-2

地块土地评估值及与此地块相

配比的政府大配套费合计约

1

亿元作为合作项目原始投资， 卓成投资以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作

为出资。项目产生的销售回款，优先返还滨海开元，至足额抵偿滨海开元原始投资后，可将剩余

销售回款用于项目建设，项目最终实现净利润按

1:1

比例进行分配。

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咨字【

2012

】

020

号《资产评估咨

询报告》，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拟合作地块资产账面值

4,699.01

万元，评估值

9,098.48

万

元，评估值比原账面值增

4,399.47

万元，增值率为

93.63％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

公司拟合作开发天保金海岸

D05-2

地块的议案。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也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卓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天津开发区渤海路

48

号研发中心一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夏伟国

注册资金：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生物制药业、科技开发、建筑业、化工业、房地产业进行投资；钢

材、石材、建材、装饰材料的批发兼零售；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光机电一体化技术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

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三、合作项目基本情况

天保金海岸

D05-2

地块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滨海开元负责投资开发，该地块位于开发区

第二大街与太湖路交口。用地性质为商服性质用地，占地面积约

10600

平米，容积率为

3.4

，规

划建设为写字楼和商业，土地使用年限为

2001

年

2

月

1

日至

2041

年

1

月

31

日。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作方式

双方同意本次合作不成立独立公司，合作项目在滨海开元名下，实行项目部管理，项目部

负责合作地块的具体开发经营。合作项目实行独立开发、独立经营、独立管理、独立销售、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项目部由双方投资人组成，全权负责合作项目的开发、决策和管理。双方派员

到项目部及下设各部工作的专职人员的工资、福利、保险、工伤费用等，均由项目部承担。合作

地块支出的全部费用及产生的全部收益均由项目部账户运作。

双方合作期间，合作地块开发建设手续继续以滨海开元名义办理，项目部按照决策机制负

责具体组织工作及各项决策的确认工作。 合作期间以滨海开元名义对外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产生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均由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分享利润、承担责任。协议签订前合作地块

已经签署及实施的工程及合同未履行部分，自协议签署后由项目部组织继续实施，发生的费用

由项目部承担。

2.

合作款项及支付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额约

4.5

亿元， 滨海开元拟以合作地块土地评估值及与此地块相配比

的政府大配套费合计约

1

亿元作为合作项目原始投资， 其中土地评估值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咨字【

2012

】

020

号《资产评估咨询报告》，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该地块资产账面值

4,699.01

万元，评估值

9,098.48

万元，评估值比原账面值增

4,399.47

万元，增值率为

93.63％

；此地块相配比的政府大配套费根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津开发计

【

2007

】

21

号》文件的关于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工程费（大配套费）的收费标准计算。卓成投资以

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作为出资，于协议签订后

5

日内投入项目部人民币

500

万元作为首期投资，

拨付项目部账户中，项目部账户资金余额不少于

500

万元，其余投资按照项目进度分期分批投

入。能源配套方面，按政府相关专业配套部门的付款要求支付。项目部需提前一个月将下月付

款计划提交合作双方，并由双方确认，卓成投资将确认后的进度款投入项目部账户。

如卓成投资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投资影响项目进度，滨海开元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并可

选择解除协议，卓成投资退出合作，在此情况下，如卓成投资缴付部分投资的，将其已缴付投资

本金扣除违约、损失赔偿金等后无利息返还，卓成投资不再享有任何权益。合作地块开发建设

过程中，若因一方未及时追加投资导致损失的，由过错方承担全部责任。

3.

项目部账户管理及财务会计

项目部账户以滨海开元名义设立，预留双方投资人的印鉴，双方于协议签署后

5

日内完成

账户的设立工作。账户由项目部统一管理，合作项目实行资金统一调配、支出统一管理、成本统

一核算、利润按比例分配的管理原则。

项目未进行实际运作前，非经双方书面同意，资金不得动用。项目进入实际运作阶段后，与

该项目有关的财务由双方控制，资金的支出经双方同意后，由项目部财务组实施。

因特殊款项（包含但不限于税款等），无法从项目部账户直接列支的由滨海开元进行垫付，

垫付款项由卓成投资提前

3

日支付至滨海开元指定账户。

4.

合作项目开发建设

双方确认，协议签订日即启动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工作，项目的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均

由项目部确定。合作项目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选择，遵从国家及项目所在地招投标方

面的法规相关规定，按照滨海开元招投标管理办法，由双方共同办理。工程款的拨付日期、工程

的变更、签证、结算和竣工验收由项目部决定和组织。

合作项目《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和对外销售均以滨海开元名义办理和销售，具体销售价格

及销售方案由双方协商确定，收取的购房款汇入项目部帐户。合作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其他工

作均以滨海开元名义由项目部共同完成，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均由项目部账户支付。

5.

合作的终止及利润的分配、债务的承担

合作项目具备如下情形之一时，双方可终止合作，完成清算后分配利润、承担责任：

（

1

）合作项目房屋均已销售完毕；

（

2

）合作项目房屋销售

90%

以上，且合作满

3

年；

（

3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合作项目产生收入，优先返还滨海开元原始投资。在滨海开元投入资金返还完毕后，剩余

售房款项用于支付项目建设资金及返还卓成投资出资款。

项目部支付已发生的各项费用及偿付双方的投资后如有剩余， 在卓成投资按照协议约定

出资的情况下，双方按项目净利润分配比例

1:1

分配；如发生亏损，双方按照项目净利润分配

比例承担。

合作项目分配利润前，如尚不具备税费清算条件，双方将共同委托税务师事务所对合作项

目税收进行税务咨询，预留各项税费。在上述约定执行完毕之后，若有可分配利润的，则在滨海

开元每一会计年度末进行分配。

卓成投资未能如约投入到位资金时，若滨海开元未选择终止合作，则双方按照实际投资比

例分享利润、分担债务，同时卓成投资按照已投入项目投资的

15%

支付违约金。

双方对合作项目的成本、资产价值、利润等无法协商一致时，由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机构

进行审计、评估，根据审计及评估结果，双方按照最终的投资比例分配利润、承担责任等。

6.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均需赔偿守约方及合作项目部全部经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因

主张权利所发生的费用。

一方擅自终止合作的，已投入合作项目的投资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双方及时进行清算。

任何一方出现其他违约行为且未能在对方给予的合理期限内纠正的，守约方可终止合作项目。

违约方已投入合作项目投资的

15%

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双方及时进行清算。

7.

其他

（

1

）不可抗力。因不可抗力、政府审批未通过

(

包括但不限于合作项目前期手续最终未通过

政府审批等

)

或其他政策调整，造成双方协议不能履行的，协议自动终止，同时，根据合作项目

开发进度及费用成本情况进行核算扣减后，按照双方投资比例进行多退少补。

（

2

）排他性。滨海开元承诺在卓成投资支付首期投资后不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转让合作地

块或与第三方就该地块进行合作，或转让合作地块中的任何部分、在合作地块中的任何部分设

定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合作地块中的任何部分。

五、合作对本公司的影响

结合目前公司资金状况和项目开发情况，本次合作开发项目有利于加快项目开发进度，减

少项目开发资金的占用，降低公司单独开发商业项目的风险。因项目开发需要一定周期，故对

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在项目实现销售和竣工后，将增加公司现金流和

以后年度利润。 预计项目开发周期为

2

年半， 销售净利率约为

16.72%

， 内部收益率约为

17.96%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卓城投资不存在关联关系，合同履行对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业

务独立性没有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合作开发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48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介绍

《城市信报》

12

月

24

日晨刊登了关于公司的题为《记者卧底洽洽瓜子装袋前喷香精员工

不办健康证》的文章（以下称

"

文章

"

），并在一些媒体转载；报道内容如下：

（一）关于香精使用的问题；

（二）关于瓜子生产过程中煮制用水循环使用的问题；

（三）关于员工健康证问题。

二、澄清说明

针对报道内容，公司第一时间进行全面调查

,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香精使用的澄清和说明

经核实

,

报道中关于香精使用的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公司产品所使用的食用香精完全

符合国家标准

GB2760

的规定，也按照国家标准

GB7718

的规范进行了标识，供方是国内最

优秀的食用香精供应商，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因供方提供的食用香精是高浓度的，根据公司生产工艺，需要对供方的食用香精进行稀

释处理，且对稀释后的食用香精进行了重新标注品名、配制日期。故会存在稀释后的食用香

精配制日期和供方的食用香精生产日期不一致的情形， 但食用香精的使用严格控制在保质

期内。

（二）关于瓜子生产过程中煮制用水循环使用的澄清和说明

经核实

,

报道中关于瓜子生产过程中煮制用水循环使用的问题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特

做以下说明

:

公司是国内首例改

"

炒

"

为

"

煮

"

的瓜子生产企业，洽洽香瓜子生产工艺已取得国家发明专

利（

ZL 00 1 12018.2

一种多味葵花子的加工工艺），其中的煮制用汤料液不是只添加水进行

煮制，在水中还添加了甘草、茴香等多种草本香辛料，有益人体健康。在煮制过程中，一锅瓜

子不能将汤料液中的中草药成分完全吸收，根据企业工艺规范，汤料液可循环使用，在生产

时会严格控制汤料液的质量指标如

PH

值、特性成分等，可以确保瓜子的品质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

（三）关于员工健康证问题的澄清和说明

经核实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不存在生产车间员工未办理健康证的情形。公司

人事制度明确规定，生产车间员工需持健康证方可上岗，公司人力资源总部定期对工厂人事

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在制度执行过程中，由于管理上的疏忽，造成

5

名员工健康证未按公

司制度要求及时办理的情况，对此，公司人力资源总部已在月度的工作检查中发现此事，并

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完成健康证的补办并对相关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

公司于

2008

年通过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根据公司卫生

管理相关制度，生产场所卫生控制实行分级管理，不同作业区域对是否戴手套、戴口罩的要

求是不同的。

公司一直坚守

"

质量是企业生命

"

的理念，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从原料、生产、检验、运

输直至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严格遵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三、特别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